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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政秘〔2021〕134号

金寨县人民政府关于建立金寨县河湖

管护主体责任制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安徽金寨经济开发区（金寨现代产业园区）

管委，县级副河长单位：

为深入贯彻市总河长令（第 4号）的部署要求，切实提升

河湖管理能力，构建长效管护机制，结合我县实际，经研究，

决定进一步明确管护责任主体，推进常态化开展河湖管护。现

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河湖管护责任主体

（一）设立县级河湖长的河湖管护责任主体

明确境内史河金寨段、淠河金寨段、洪家河、汲河金寨段

（漫流河）、长江河、麻河、牛山河、竹根河、白水河、宋家

河、姜河（青龙河）、燕子河管护责任主体为县河道管理局；

梅山水库库区管护责任单位为省梅山水库管理处，响洪甸水库

库区管护责任单位为省响洪甸水库管理处；史河总干渠金寨段

管护责任主体为省淠史杭灌区管理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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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设立乡、村级河湖长的河湖管护责任主体

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各乡镇人民政府为属地范围内乡、村

级河湖管护的责任主体（已明确河湖管护责任主体的除外）。

二、河湖管护责任主体工作职责及要求

（一）工作职责

负责定期组织开展责任河湖的巡查检查，及时劝阻乱占、

乱建、乱堆、乱采、乱排、乱捕等危害河湖健康生命的突出问

题现象，协调和督促巡查检查问题的处理，对劝阻无效或处理

不到位的问题按照规定报告。

（二）工作要求

巡查检查频次：县级河湖管护责任主体每月巡查检查不得

少于 1次，乡、村级河湖管护责任主体每月巡查检查不得少于

2次，当问题集中发生时，应加大巡查检查频次。巡查检查原

则上应对责任河湖进行全覆盖巡查检查。

巡查检查主要内容：河湖水面、堤岸护坡保洁是否到位；

河底有无明显污泥或垃圾淤积；河道水体有无异味，颜色是否

异常；是否有新增入河排污口，入河排污口排放废水的颜色、

气味是否异常，雨水排放口晴天有无污水排放，汇入入河排污

口的工业企业、畜禽养殖场、污水处理设施、服务行业企业等

是否存在明显异常排放情况；是否存在涉水违建（构）筑物，

是否存在倾倒废土弃渣、工业固废和危废、是否存在其他侵占

河道的问题；是否存在非法电鱼、网鱼、药鱼等破坏水生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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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行为；河长公示牌等涉水告示牌设置是否规范，是否存在

倾斜、破损、变形、变色、老化等影响使用的问题；河湖管理

范围内是否有“三无”船只、河道拦网等问题。

巡查检查问题处置：建立巡查检查问题台账，实行清单销

号，限时整改到位。对突出的重点、难点问题应及时上报河长

办或相应河湖长协调解决。

三、经费保障

县级河湖日常管护责任主体经费纳入县财政预算，从县级

河湖管护经费中列支，乡、村级河湖日常管护经费由各属地乡

镇自筹，纳入乡镇财政年度预算。

附件 1. 金寨县河湖管护实施方案

2. 金寨县河湖管护责任主体名录

2021 年 8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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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金寨县河湖管护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

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指示和在

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根据安徽省

总河长令（第 1 号）《关于开展“清江清河清湖”专项行动的

决定》和市总河长令（第 4 号）的部署要求，结合我县河湖管

护实际，特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总体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中

央、省、市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要求和在高水平保护中实现高

质量发展的决策部署，深入践行“两山”理论，全面推进“创

新发展、绿色振兴，进一步推深做实河湖长制，按照“河湖堤

坝平整，无雨淋沟、无杂树、无耕植、无垃圾、无乱建，穿堤

涵闸、泵站等工程得到有效维护；河湖水面及滩地内无乱堆、

无乱采、无乱排、无乱捕，水面无漂浮物”要求，加大河湖管

护力度，巩固河湖管护成效，实现“水清、河畅、堤固、岸绿、

景美”目标。

二、管护范围

管护范围为金寨县设立河湖长的河流、水库(湖泊)。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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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水库管护按照县政府办关于印发《金寨县小型水库管理体制

改革示范县创建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进行管护。

已完成管理范围划定的河湖，以政府批准同意的管理范围

为准；未完成管理范围划定的河湖，其管理范围按照《安徽省

水工程管理和保护条例》确定，具体为：

1、河道（含湖泊）：有堤防的，其管理范围为两岸堤防之

间的水域、滩地（包括可耕地）、行洪区、两岸堤防及护堤地

等（不得窄于 10 米）；无堤防的，其管理范围为历史最高洪水

位或者设计洪水位线以下的区域。

2、小型水库为建筑物边缘线起向外 10 米至 30 米，主、

副坝背水坡坝脚线外 50 米至 100 米。

3、渠道：总干渠为背水坡坡脚外 5 米至 30 米；干渠为背

水坡坡脚外 3 米至 10 米，支渠为背水坡坡脚外 2 米至 5 米。

三、责任单位和责任人

按照六安市总河长令（第 4 号）、金寨县总河长令（第 2

号）部署，对设立县级及以上河湖长的主要河湖，由县水利主

管部门为责任单位，应委托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进行日常管护

（按招投标规定，履行程序），一般性河湖可由属地乡镇人民

政府代为责任单位。

1、史河金寨段、淠河金寨段、洪家河、漫流河(汲河金寨

段)、长江河、麻河、牛山河、竹根河、白水河、宋家河、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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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青龙河）、燕子河，管护责任单位为金寨县河道管理局，

应委托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进行日常管护，聘请的管护员（护

河员）原则上需分配到河流流经乡镇，实行网格化管理；梅山

水库库区管护责任单位为省梅山水库管理处，响洪甸水库库区

管护责任单位为省响洪甸水库管理处。

2、史河总干渠金寨段，史河总干渠由淠史杭管理总局统

一管理,该局已安排专业人员进行日常管护，为避免重复管护，

史河总干渠金寨段不纳入管护范围。

3、其他未设立县级及以上河湖长的河湖，管护责任单位

为流经各乡镇人民政府，可采取落实公益性岗位、购买服务等

方式开展日常管护。

四、管护要求

（一）实行日常动态保洁

各责任单位根据实际情况执行日制或周制动态保洁。具体

要求如下：

1、清理水面、河中、河滩、河岸、桥洞、陂头等处的垃

圾废弃物、杂草、畜禽粪便等影响水质的所有杂物；打捞的垃

圾、漂浮物做到日产日清，上岸运走，并在指定地点倾倒；洪

水退去后或重大活动期间，应增加打涝次数，保持河面干净；

及时清除阻碍河道行洪的高秆作物及其他障碍物。

2、按照“属地管理、就地打捞，科学清运、妥善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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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则，各河流、渠道、水库管护单位将清理出来的垃圾收集

到指定的垃圾收集点，各乡镇结合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方式，负

责将行政区域内各河道垃圾进行收集处理，不得把水面漂浮

物、底泥污染物、河流障碍物等打捞出来的河道垃圾从上游往

下游推、从小河往大河推。

3、对发现的病死动物及其产品，应及时上报乡镇人民政

府并通知县农业行政主管部门，配合县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进行

清除和处理；若发生突发水污染事件，管护责任人或责任单位

应立即向县生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报告，由县生态环境保

护行政主管部门协调处理。

4、管护员（护河员）或公益岗位人员在河湖管护过程中

发现乱占、乱建、乱堆、乱采、乱排、乱捕等危害河湖健康生

命的突出问题负责应及时制止，并第一时间向属地政府汇报，

由各属地乡镇对反馈的问题进行清理整治到位，并协调解决管

护员（护河员）或公益岗位人员工作开展过程中遇到的相关问

题，如遇无法解决的重大问题应由属地政府及时向上级主管部

门汇报。管护员（护河员）或公益岗位人员按管护目标要求开

展日常工作，但不替代各属地政府应承担的巡河（湖）护河（湖）

工作。

（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

河湖管护责任单位（含委托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进行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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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护的，其管护安全措施由第三方服务机构落实保障）要建立

健全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并认真做好管护工作台账，落实各项

安全生产保障措施（包括为水面保洁人员投保人身意外伤害

险，为其配备救生设备等）。加强对河面水面作业及相关工作

人员的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努力提高河湖管护从业人员的安全

生产意识和自我保护、自我救助能力，制定应对突发天气情况

下的安全防护制度。属地乡镇人民政府和牵头单位要加强安全

生产监管，对管护人员要加强安全生产教育，对管护要有安全

生产措施，确保安全无事故。

五、组织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

成立金寨县河湖管护领导小组，领导小组负责组织领导和

统筹协调全县河湖管护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

在县水利局，承担具体工作，各成员单位各负其责，密切配合，

形成河湖管护工作合力。

县水利局（领导组办公室）负责编制完善河湖管护实施方

案和管理制度；负责河湖管护的监督管理考评；完善相关管理

制度;督促河湖管护责任单位落实管护工作内容和要求。

县财政局负责将全县河湖管护资金列入年度财政预算，保

障河湖管护县级经费。

县生态环境分局负责加大对工业污染源的监管力度，对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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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水污染防治实施统一管理。

县农业农村局负责做好农业面源污染和畜禽养殖排泄物

防治，加大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的监督管理，规划、建设无害

化处理公共设施，构建“统一收集，集中处理”的长效机制，

严防病死动物随意丢弃；协同公安部门加大在河湖内非法捕捞

的执法打击力度。

县生态环境分局和县住建局牵头，结合人居环境整治和美

丽乡村建设，做好新一轮农村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基础设施建

设，合理设置垃圾收集点，建立健全“户收集、村集中、乡镇

转运、县处理”的农村生活垃圾处理体系，因地制宜采用多种

处理方式和处理工艺处理农村生活污水。

（二）明确管护经费和人员

1、史河金寨段（含梅山水库库区）、淠河金寨段（含响洪甸

水库库区）管护工作委托专业第三方管护机构实施，结合实际需

求，每年管护资金投入90万元，根据考核结果，差额拨付。

2、为便于河湖管护工作的全面开展，除史河金寨段、淠

河金寨段、史河总干渠以外河流全部依托中航环卫公司管理，

聘请 1082 名公益性岗位作为护河员进行河湖管护，管护经费

标准 6000 元/人，共计 649.2 万/年，不再单独列支管护资金。

3、金寨县河湖管护县财政每年需支付资金 739.2 万元。

河湖日常管护经费县财政每年纳入预算，可从河道釆砂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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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补偿资金等方面多渠道筹措经费。

4、队伍保障。采用委托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进行日常管

护的，由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根据管护需求，原则上 2-3 公里

设置 1 名管护员（护河员），其他河湖管护设置公益性岗位，

建立河湖管护队伍，一般按 3 公里左右设立一名管护员（护河

员）。各乡镇河湖管护员（护河员）人员确定后，及时上报县

河长办，由县河长办进行梳理汇总。

（三）强化河湖长责任

全县各级河湖长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理念，自觉担负起河湖管理保护的政治责任。各级河湖长作为

各责任河段的第一责任人，要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

充分发挥好河长“领队”作用，领导好、组织好河湖长制专项

行动，并指挥好治水团队，把相关部门、下级河长、社会力量

等拧成“一股绳”。要熟悉责任河段情况，自觉带头执行巡河

制度、问题交办督办等制度，切实将年度各项目标任务落实到

位。乡、村级河湖长要全面配合管护员（护河员）做好河湖管

护工作，切实将河湖出现的问题及时整治、整改到位，强化河

湖长责任担当。

六、考核奖惩

1、加强日常检查。委托进行管护工作的第三方，根据日

常保洁“四无”标准（河中无障碍物；水面无水浮莲、水葫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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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影响水生态的杂草；水面无漂浮物、废弃物；河岸无垃圾弃

物、畜禽粪便等），县级河长参与考核（考核占比为 10% ）,

以沿线属地乡镇监督、检查、考核为主（考核占比为 60% ）,

县水利局及其副河长成员单位监督、检查、考核为辅（考核占

比为 30% ）,每月进行一次检查，检查结果与考核挂钩，并视

情况进行通报。建立健全月检查、季度考核机制。考核结果由

乡镇政府主要负责人与参与部门主要负责人签字认可后，县财

政根据考核结果兑付相应资金。

2、明确考核等次。对第三方机构的考核分三个等次，综

合得分在 90 分以上的为优秀，80-90 分为合格，80 分以下的

不合格（公益性岗位负责管护的河湖参照执行）。

3、严格资金支付。资金按季拨付，由县水利局牵头，对

第三方服务机构按季考核，考核结果作为拨付资金依据。根据

《管护合同》中的内容和考核等次，考核优秀的予以全额兑付

管护经费；考核合格的予以兑付管护经费的 90 %；考核不合格

的不予兑付，并要求其限期整改，整改到位后考核兑付。各乡

镇人民政府聘请的管护员（护河员）费用，由各自考核支付。

加大奖惩激励。河湖管护长效管理工作中，对年度考核优

秀的乡镇给予通报表彰（4 个季度考核的平均成绩作为最终考

核成果，由县河长办汇总），其中前 3 名给予 2 万、1.5 万、1

万元奖励，奖励资金要主要用于奖励河湖管理有功人员。对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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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考核在 90 分以下靠后的 2 个乡镇党委政府予以通报批评；

对因河湖管护不到位，被媒体曝光产生较大影响的责任单位，

扣除主要负责人及分管负责人一个月日常绩效；被省、市河长

办通报且产生不良影响的责任单位，扣除主要负责人及分管负

责人全年日常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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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金寨县河湖管护责任主体名录

序号 河湖（段）名称 河长姓名 职务
河段长度

（km）
管护责任主体 备注

一 设立县级河湖长的河湖

1
史河金寨段（含梅

山水库库区）
汪 冬 县委书记 总河长 66

省梅山水库管理

处（库区）、金寨

县河道管理局

涉及产业园区、梅山镇、全军

乡、桃岭乡、双河镇、南溪镇、

古碑镇、槐树湾乡

2 洪家河 张 涧 县委副书记、县长 总河长 11 金寨县河道管理局
涉及梅山镇、产业园区、

白塔畈镇

3 麻河 朱 健 县委副书记 副总河长 45 金寨县河道管理局 涉及汤家汇镇、南溪镇

4
淠河金寨段（含响

洪甸水库库区）
汪洪涛 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 副总河长 54

省响洪甸水库管

理处（库区）、金

寨县河道管理局

涉及麻埠镇、青山镇、梅山镇、

张冲乡、油坊店乡

5 史河总干渠金寨段 董益乐
县委常委、金寨经济开发区工委

（管委）书记、主任 河长
15

省淠史杭灌区

管理总局
涉及梅山镇、产业园区

6 长江河 陈 卫 县委常委、县人武部政委 河长 44 金寨县河道管理局
涉及汤家汇镇、铁冲乡、

全军乡、梅山镇

7 燕子河 纪昌国 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河长 68 金寨县河道管理局
涉及天堂寨镇、长岭乡、

燕子河镇、张冲乡

8 宋家河 曾凡豪
县委常委、县委办主任、

县委统战部长 河长
28 金寨县河道管理局 涉及花石乡、古碑镇、青山镇

9 牛山河 倪秀锋 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河长 54 金寨县河道管理局 涉及沙河乡、关庙乡、南溪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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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河湖（段）名称 河长姓名 职务
河段长度

（km）
管护责任主体 备注

10 白水河 程富宽 县委常委、副县长 河长 34 金寨县河道管理局
涉及花石乡、古碑镇、

槐树湾乡

11 姜河（青龙河） 胡应武
县委常委、纪委书记 监察委员

会主任 河长
34 金寨县河道管理局 涉及燕子河镇、青山镇

12 竹根河 叶章科 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河长 43 金寨县河道管理局
涉及吴家店镇、果子园乡、

斑竹园镇

13
漫流河(汲河金寨

段)
蔡黎丽 县政府副县长 河长 20 金寨县河道管理局 涉及白塔畈镇

二 设立乡镇级河湖长的河湖

（一） 梅山镇

1 三湾河 陶学琦 镇党委委员 12.5 梅山镇人民政府

2 史河南干渠 廖峰 党委副书记 7 梅山镇人民政府

（二） 青山镇

1 莲花河青山段 陈虎 人大专职副主席 4 青山镇人民政府

2 青山水库 宁巍 副镇长 青山镇人民政府

（三） 天堂寨镇

1 南河 闵远航 镇党委副书记 5 天堂寨镇人民政府

2 黄石河 詹辉 镇党委副书记 3.5 天堂寨镇人民政府

3 旋网寺水库 陈贤禄 镇党委书记 天堂寨镇人民政府



37

序号 河湖（段）名称 河长姓名 职务
河段长度

（km）
管护责任主体 备注

（四） 古碑镇

1 洪堰河 刘锡新 镇党委委员 14 古碑镇人民政府

2 王家河 汪于启 副镇长 7.6 古碑镇人民政府

3 子母河 朱岩 镇人大专职副主席 3 古碑镇人民政府

4 乌鸡河 夏贤涛 镇党委副书记 3 古碑镇人民政府

（五） 吴家店镇

1 杨柳河 袁文亮 纪委书记 8 吴家店镇人民政府

（六） 斑竹园镇

1 沙堰河 史奋奇 镇党委副书记 4.6 斑竹园镇人民政府

2 斑竹园水库 汪文臣 社会事业管理服务中心 斑竹园镇人民政府

（七） 汤家汇镇

1 八道河汤家汇段 沈庭东 镇党委书记 11 汤家汇镇人民政府

2 金刚水库 熊德渠 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汤家汇镇人民政府

（八） 南溪镇

1 南溪河 徐昶 镇党委委员 18.9 南溪镇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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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河湖（段）名称 河长姓名 职务
河段长度

（km）
管护责任主体 备注

2 牛食畈河南溪段 岳冰清 南溪镇副镇长 7.8 南溪镇人民政府

3 朱畈河 周才运 镇组织委员 6.6 南溪镇人民政府

4 陡沟河 储友斌 镇党委委员 4.8 南溪镇人民政府

5 八一水库 徐昶 镇党委委员 南溪镇人民政府

（九） 双河镇

1 双河 蔡先炎 镇党委书记 46.9 双河镇人民政府

2 百花河双河段 赵兴 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3 双河镇人民政府

3 熊家河双河段 何健 副镇长 3 双河镇人民政府

（十） 白塔畈镇

1 中心河 叶丙权 镇长助理 21 白塔畈镇人民政府

（十一） 油坊店乡

1 莲花河油坊店段 叶蔚 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12.8 油坊店乡人民政府

2 油店河 漆学胜 乡人大主席 21 油坊店乡人民政府

（十二） 长岭乡

http://61.190.26.87:8083/BusiMgrAInfoServApp/a/attgmbase/attGmBase/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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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河湖（段）名称 河长姓名 职务
河段长度

（km）
管护责任主体 备注

1 荞麦河 王成东 乡党委书记 8.5 长岭乡人民政府

2 塔尔河水库 张显良 乡党委副书记 长岭乡人民政府

（十三） 槐树湾乡

1 槐湾河 傅东来 副乡长 5 槐树湾乡人民政府

（十四） 花石乡

1 黄堰河 何丰 乡人大主席 8.1 花石乡人民政府

（十五） 沙河乡

1 白沙河 熊涛 乡党委书记 26 沙河乡人民政府

（十六） 桃岭乡

1 大石河 汪倩倩 乡党委副书记 8 桃岭乡人民政府

2 百花河桃岭段 舒贻双 乡党委委员 6 桃岭乡人民政府

（十七） 果子园乡

1 牛食畈河果子园段 李栋 乡党委副书记 12.5 果子园乡人民政府

2 小南河 刘必赋 副乡长 5 果子园乡人民政府

3 白果河 张兆森 乡党委委员 3 果子园乡人民政府

（十八） 关庙乡

1 八道河关庙段 马健 副乡长 15 关庙乡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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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河湖（段）名称 河长姓名 职务
河段长度

（km）
管护责任主体 备注

2 关庙水库 胡怡沁 人武部部长 关庙乡人民政府

3 牛山河一站水库 胡怡沁 人武部部长 关庙乡人民政府

4 黄谷滩水库 胡怡沁 人武部部长 关庙乡人民政府

（十九） 全军乡

1 熊家河全军段 徐骏 乡长 5 全军乡人民政府

（二十） 铁冲乡

1 张店河 杜建忠 乡党委书记 3 铁冲乡人民政府

2 长江河水库 张尹迪 乡长 铁冲乡人民政府

(二十

一)
燕子河镇

1 其龙水库 王坦 纪委书记 燕子河镇人民政府

2 金鸡笼水库 刘国栋 镇人大专职副主席 燕子河镇人民政府

3 麒麟河水库 程贞元 包村镇干 燕子河镇人民政府

4 丰坪水库 沈正格 副镇长 燕子河镇人民政府

(二十

二)
张冲乡

1 流波水库 朱永章 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张冲乡人民政府

http://61.190.26.87:8083/BusiMgrAInfoServApp/a/attgmbase/attGmBase/index
http://61.190.26.87:8083/BusiMgrAInfoServApp/a/attgmbase/attGmBase/index
http://61.190.26.87:8083/BusiMgrAInfoServApp/a/attgmbase/attGmBase/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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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梅、响水库管理处

金寨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8月 13 日印发


